
1 
 

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管考規劃暨權責分工 

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1年 12月 14日（星期一）14時 30分 

地點：法務部廉政署第 1會議室 

主席：法務部陳政務次長明堂  

出（列）席人員：（如簽到名冊）           紀錄：郭辰昕、張家綺 

壹、 主席致詞 

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於 111 年 8 月 30

日至 9 月 2 日辦理完竣，國際審查委員發表 104 點結論性意見，敦促

我國接軌國際反貪腐趨勢。為促進落實前揭結論性意見，以利籌備第三

次國際審查事宜，本次爰邀集權責機關召開分工會議，以確認各點之主、

協辦機關分工情形，以下依議程進行討論。 

貳、 秘書單位報告（詳如會議資料） 

參、 討論事項（詳如會議資料） 

一、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權責

機關分工 

(一) 結論性意見（以下同）第 1項 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（下稱工程會）： 

現行《政府採購法》或契約範本均無工合條款相關條文，且

政府採購協定亦有禁止補償交易之規定，至於非適用條約協

定之採購案件，由個案招標機關視需求將工合條款納入契約

內容，本會原則上予以尊重。 

主席裁示 

本項主辦機關為國防部及經濟部，請工程會擔任協辦機關提

供專業意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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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第 2項 

外交部： 

中華民國無任所大使之任命程序原則上係由本部奉總統府

指示執行秘書作業，其人事任命權仍屬總統府。 

主席裁示 

1. 本項主辦機關為法務部廉政署(下稱廉政署)。 

2. 全球反貪腐大使屬榮譽職，仍請外交部協辦，就國際實務

作法提供意見；另由法務部檢察司或國際及兩岸法律司

（下稱國兩司）協辦。 

(三) 第 3項 

行政院主計總處（下稱主計總處）： 

本項次倘有增加預算之可能性，請各機關未來視實際需求報

院核定即可。 

主席裁示 

本項主辦機關為法務部（人事處）及廉政署，涉及機關員額

及經費部分，仍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（下稱人事總處）及

主計總處協辦。 

(四) 第 4項 

主席裁示 

本項主辦機關為內政部，協辦機關為監察院。 

(五) 第 5項 

主席裁示 

本項主辦機關為廉政署、法務部調查局(下稱調查局)及金融

監督管理委員會（下稱金管會）。 

(六) 第 6項 

主席裁示 

本項主辦機關為內政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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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 第 7項 

工程會： 

1.《政府採購法》已符合《聯合國反貪腐公約》第 9 條第 1

項內容；另本會訂有「政府採購各階段防弊機制及執行要

點」、「標準化作業流程及控制重點─採購業務」包含各階

段事項並附檢查表供各機關參採使用。衡酌法規面已有防

弊機制，無須增加投標廠商揭露實質受益人規定。 

2.考量參與採購之組織形態多為公司，建請評估將經濟部（商

業司）併列為協辦機關之可行性。 

經濟部： 

因本項次所提之投標廠商揭露義務非屬《公司法》範疇，故

尚非本部權責範圍。 

主席裁示 

1. 本項旨在修正政府採購要求，請工程會擔任主辦機關，協

辦機關為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、法務部（檢察司）及廉

政署，共同就實質受益人之證據蒐集刑事責任、洗錢防制

及反貪腐面向，進行討論。 

2.請經濟部（商業司）及金管會於必要時協助提供意見。 

(八) 第 8項 

金管會： 

我國金融業為政府高度管制業務，現行法規機制堪稱完善，

相關業務許可已有規範其資格條件及審核標準，並落實分層

負責。 

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（下稱通傳會）： 

本會對於廣電事業並無補貼政策，相關執照之審核均依法辦

理。另本會建置線上申辦系統，對外公告申請流程及表件，

以貫徹程序透明原則。 



4 
 

中央銀行： 

本行依據《外匯經紀商管理辦法》對外匯經紀商之許可進行

監督管理，並無核發補貼，且市場規模甚小，現行法規已可

有效消弭濫發執照等風險。 

教育部： 

本部雖為補習班及課照中心之中央法規主管機關，惟短期補

習班及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之許可，係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。 

教育部體育署： 

1. 本署依據《運動彩券發行條例》徵選運動彩券發行機構，

並將身心障礙團體納入經銷商之範疇，尚無補助公益團體，

與公益彩券有所不同。 

2. 無動力飛行運動之許可管理基於對消費者生命安全之保

障，藉此檢視場地設施、醫療衛生、人員設置等是否合乎

安全規範，有別於其他特許業務類別。 

內政部： 

1. 本部訂有《殯葬服務業申請經營許可辦法》，作為各縣（市）

政府審查轄內殯葬服務業申請經營許可之依據，此項業務

並無補貼，亦制定專法規範設置要件，確保申辦流程公開

透明，已限制機關裁量空間。 

2. 有關不動產仲介業、代銷業、測繪業及租賃服務業，因設

立許可僅在於審核執業人員專業資格，且屬地方主管機關

之權責，亦無核發相關補助。 

工程會： 

工程技術顧問業無提供補助，現有審查機制健全，經機關自

評亦無貪腐風險。 

財政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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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部列管之特許行業包含報關業、菸酒業及彩券業，其中報

關業之設置條件、營業許可及管控措施均依《報關業設置管

理辦法》辦理，流程透明，亦無涉及補貼，經機關自我評估，

相關貪瀆風險極低。 

財政部國庫署： 

本署所管菸酒業及公益彩券代理業之資格條件均有明文規

範，相關資訊公開透明，亦無補貼措施。 

秘書單位（廉政署，下同）： 

1. 依據《聯合國反貪腐公約》第 12條第 2項(d)款規定，為

防止私部門貪腐所採取之措施得包含「防止濫用對私營實

體之管理程序，包括政府機關對商業活動給予補貼和核發

許可證之程序」，相關防治措施為本次國際審查關注之重

點。 

2. 本次請各協辦機關以風險評估角度檢視權責特許業務，若

相關設置管理程序已趨完備，請於回應表「背景/問題分析」

欄位說明法制及透明化現況。 

主席裁示 

1. 本項主辦機關為廉政署，協辦機關為經濟部、交通部、行

政院農業委員會、金管會、衛生福利部（下稱衛福部）、

勞動部、通傳會、中央銀行、內政部、工程會、財政部及

教育部。 

2. 無動力飛行運動業之許可，教育部體育署說明主要為確保

場地安全，免予列管。 

3. 請各協辦機關參照秘書單位補充說明提供相應資料，並思

考所管特許行業有無形成獨占、特權之虞，以及相關管理

與補助是否涉及貪腐風險因子。 

(九) 第 9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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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（法律事務司）： 

1. 《政府資訊公開法》之適用對象涵蓋中央及地方各級行政

機關，人民對機關所為之決定有所不服時，創設獨立機構

處理相關投訴案件，涉及組織架構之調整，宜請綜合評估

我國人事、經費狀況；若組織調整事宜無法在短期內有具

體作為，或許可循現行制度，由相對獨立的司法機關針對

政府資訊申請案件作出判斷。 

2. 另政府資訊公開事件之行政救濟途徑，僅行政訴訟需收取

裁判費，訴願則無費用負擔。 

司法院： 

本項次所指係設立訴訟制度外之獨立機關，與法院使用或裁

判費徵收等議題無關。 

國家發展委員會（下稱國發會）： 

本會掌理之政府資料開放業務已移至數位發展部（下稱數發

部）。 

主席裁示 

1. 本項主辦機關為法務部（法律事務司），協辦機關為司法院、

考試院、監察院、人事總處、主計總處及數發部，國發會

因業務移撥免列為協辦機關。 

2. 請司法院針對《政府資訊公開法》案件評估免收行政訴訟

裁判費之可行性；倘未來考量設立國家級獨立機關，請人

事總處及主計總處協助辦理；另請司法院、考試院、監察

院擔任協辦機關，說明權管業務資訊公開之運作現況。 

(十) 第 10項（併第 27項討論） 

金管會： 

1. 本會針對上市公司規定持股達一定標準應進行資訊揭露，

揭露對象包含自然人及法人，並無應揭露實質受益人之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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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。此外，歐盟第四號及第五號洗錢防制指令中提出建立

集中資訊系統，並於第四號指令第 3條第 6款規範實質受

益人之條文中排除公開發行公司。 

2. 我國進行 APG第三輪相互評鑑時，考量公開發行公司揭露

資訊程度較為透明，故洗錢防制對象主要為非公開發行公

司，《公司法》亦訂有相關管理措施，其主管機關為經濟

部，爰建請將本會改列為協辦機關。 

經濟部： 

有關《公司法》第 22條之 1所訂之「公司負責人及主要股東

資訊申報平臺」，其適用對象不含公開發行公司；信託企業

之實質受益人身分資訊，洗錢防制以法務部為主政機關，爰

建請將法務部併列為主辦機關。 

金管會： 

1. 第 27 項次均屬經濟部權責範圍，至於加強客戶身分審查

部分，依《洗錢防制法》規定，主管機關為法務部，建請

增列法務部為主辦機關。 

2. 有關法人持股超過 25%之實質受益人部分，此認定門檻為

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（FATF）建議可用於判斷實質

受益人的標準之一，非金融事業或人員（DNFBP）亦有相同

規範，本會僅係配合執行。 

主席裁示 

1. 《洗錢防制法》之信託係指海外信託，國內信託業係與銀

行有關，並應適用《信託業法》，故本項次對於實質受益人

登記制之探討亦涵蓋國內信託業。 

2. 本項及第 27 項主辦機關均為經濟部，協辦機關均為行政

院洗錢防制辦公室、金管會及法務部(檢察司)。 

(十一) 第 11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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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裁示 

本項主辦機關為經濟部、金管會、調查局與廉政署。 

(十二) 第 12項 

主席裁示 

本項主辦機關為調查局及廉政署。 

(十三) 第 13項 

主席裁示 

本項主辦機關為法務部（檢察司）。 

(十四) 第 14項 

主席裁示 

本項主辦機關為法務部（檢察司）。 

(十五) 第 15項 

主席裁示 

本項主辦機關為法務部（檢察司），協辦機關為司法院。 

(十六) 第 16項 

主席裁示 

本項主辦機關為法務部（檢察司）。 

(十七) 第 17項 

工程會： 

政府採購相關法規已有針對廠商民事、刑事及行政責任之規

定，廠商若違反刑事規範有罰金之處罰，故《政府採購法》

對於廠商之法人責任已完備。 

行政院環境保護署（下稱環保署）： 

1. 本署主管法規不包括貪腐或賄賂行為；行政罰之部分，業

者接受補助機關之不正利益時，有終止合約或停權之行

政責任。另本署環保專業無特別針對貪腐或賄賂之法人

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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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廢棄物處理業若涉官商勾結，公務員部分由《刑法》及《貪

污治罪條例》規範，私人違反環保法規的行為，就違反環

境法益之規範論處。 

金管會： 

《銀行法》就銀行未建立內控制度或未確實執行，得處罰鍰，

另違反法令章節、有礙健全經營之虞，本會可採取糾正、命

其改善、停止部分業務、解除經理人職務或其他必要處置，

現行規範已訂有法人行政責任；至於法人刑事責任，建議由

法務部專案統籌。 

法務部（檢察司）： 

《聯合國反貪腐公約》之貪腐概念包含私部門賄賂，《貪污

治罪條例》則僅限公部門；至於私部門之貪腐行為，《銀行

法》、《保險法》及《證券交易法》依特別背信罪論處。另

針對法人因自身未妥善控管所負之刑事責任，現行《貪污治

罪條例》或各業別法律均尚無相關規定。 

主席裁示 

1. 本項主辦機關為法務部（檢察司）、金管會、經濟部、衛

福部、環保署及勞動部，協辦機關為工程會。 

2. 請工程會補充說明政府採購領域已針對法人停權、停業、

撤照等裁罰內容，提供其他機關參考。 

3. 有關法人涉及行受賄之刑事責任，其整體法制上研擬係由

法務部檢察司主政，然在未構成行受賄前，若涉及貪腐因

子，請本項各主辦機關就其主管業別，從私部門法人組織、

非法人團體之貪腐行為予以思考法人責任的方向。 

(十八) 第 18項 

主席裁示 

本項主辦機關為法務部（檢察司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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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九) 第 19項 

主席裁示 

本項主辦機關為法務部（檢察司），協辦機關為司法院。 

(二十) 第 20項 

主席裁示 

本項主辦機關為調查局，協辦機關為金管會。 

(二十一) 第 21項 

主席裁示 

本項主辦機關為廉政署。 

(二十二) 第 22項 

司法院： 

民事部分無意見，惟刑事部分因貪腐被害人之定義將涉及實

體法，非屬本院權責，建議將法務部列為主辦。 

主席裁示 

本項主辦機關為司法院及法務部（檢察司）。 

(二十三) 第 23項 

主席裁示 

本項主辦機關為法務部（國兩司）。 

(二十四) 第 24項 

主席裁示 

本項主辦機關為法務部（檢察司）。 

(二十五) 第 25項 

主席裁示 

本項主辦機關為法務部（國兩司）。 

(二十六) 第 26項 

主席裁示 

本項主辦機關為法務部（檢察司），協辦機關為金管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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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十七) 第 27項 

主席裁示 

本項主、協辦機關同第 10項。 

(二十八) 第 28項 

主席裁示 

本項主辦機關為法務部（國兩司）。 

(二十九) 第 29項 

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： 

今年年會有多個國家向我國請教關於洗錢防制經驗，故國際

審查委員希望我們能提供技術交流經驗。 

內政部警政署： 

本署刑事警察局是洗錢防制之執法機關，配合偵查主體調查

洗錢犯罪，另前因參與 APG評鑑，定期配合提供查緝洗錢犯

罪統計數據。 

經濟部： 

代表本部國際貿易局發言，有關洽簽經貿協定，目前由行政

院經貿談判辦公室主政，若涉及反貪腐議題，先經該辦公室

統合後再洽主政單位法務部意見，若涉及私部門議題由金管

會及經濟部協助。 

主席裁示 

本項主辦機關為法務部（國兩司、檢察司）、廉政署、調查

局及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，協辦機關為外交部、經濟部、

內政部警政署。 

(三十) 第 30項 

主席裁示 

本項主辦機關為法務部（國兩司、檢察司）、調查局及廉政

署，協辦機關為外交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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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書單位 

以上各項次主、協辦機關請於 111年 12月 20日前填復各項

次回應表。 

二、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落實

及管考規劃 

主席裁示 

(一)照案通過。 

(二)本案陳報行政院核定後依期程辦理。 

肆、 臨時動議（無） 

伍、 散會（16時 40分）。 

 


